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12), 5490-5498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748  

文章引用: 王钰慧. 婴幼儿照护支持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11(12): 5490-5498.  
DOI: 10.12677/ass.2022.1112748 

 
 

婴幼儿照护支持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 
影响研究 

——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为例 

王钰慧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3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23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31日 

 
 

 

摘  要 

通过ERG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分析模型，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处于20~29岁的未婚育龄女性为调查对象，

探讨婴幼儿照护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不高存在人群差异；安全性支持供

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中就业保障和住房保障有待加强，成长性支持中公立普惠托育机构存在较大缺口。

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发现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在医疗保健、就业保障等方面，建议

努力减轻经济压力，健全生育保障以及就业保障等政策，发展公立普惠托育机构，以激发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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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RG demand hierarchy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model and takes un-
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from 20 to 29 years old in Yuci District, Jinzhong City,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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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as the survey obje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fant care support on childbearing willing-
n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population differences in childbearing age women’s low 
childbearing desir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security support do not match, employment security 
and housing security in relational suppor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re is a large gap in pub-
lic inclusive childcare institutions in growth support. The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found 
that infant care suppor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especially in medical care, 
employment security and other aspects. It was suggested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duce eco-
nomic pressure, improve childbearing security, employment security and other policies, and de-
velop public inclusive childcare institutions to stimulate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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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加深，中央政府深刻认识到婴幼儿照护支持对提高女性生育意愿

的重要作用，于 2019 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对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建设做出了总体布局。在 202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到要将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并在 3 月 28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进一步降低家庭的育儿压力。这些文件的出台旨在减轻育儿家庭的压力，

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国 0 至 3 岁婴幼儿约 4200 万[1]，他们完全没有自理能力，对照护服务的需求较高，但在当前

夫妻“双就业”模式下，大部分普通家庭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照料，政府提供的照护支持有限且质量

良莠不齐。女性在工作之余仍承担大部分育儿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她们育儿与工作的冲突。《国

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为解决当前生育率持续低迷的状态，国家要提供政策支持和配置幼

儿照料服务。因此，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关系到婴幼儿健康成长与育龄女性工作稳定，更会

影响新时期人口政策的实施。 
作为紧邻省会太原市的辖区，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在太原市的辐射作用下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然

而其生育率却逐年下跌。2021 年人口出生率仅为 6.55%，低于山西省出生率 7.06%，人口形势严峻，低

生育率必然影响到榆次区未来的发展[2]。 
因此，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育龄女性期待得到怎样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政府和社会又能够为育龄女性提供怎样的支持？本文将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为例，探究上

述几个亟待理清的问题，并深入探究婴幼儿照护支持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期逐步完善婴幼儿

照护支持的配套措施。 

2. 文献回顾 

生育意愿的不断下跌引发学术界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及研究，而新时代背景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必

将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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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积极的生育意愿会对生育行为产生驱动力，因此学术界常用生育意愿这一指标来研究生育行为并指

导人口政策的落地。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对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展开剖析，总体上可以概括为经济、社

会、政府政策以及个人因素几个方面。在抚养成本上升以及经济收入波动下，生育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加

重经济负担[3]。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提到家庭中孩子数量的上升必然导致养育质量的下降，现代家庭

更加关注孩子的养育问题，在经济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维持较低生育意愿[4]。社会文明程度、社会

阶层分化也会影响着生育意愿。许多研究显示，受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农村地区女性生育意愿普遍高

于城市女性，但也会受到年龄、职业等因素的影响[5]。此外，与女性交往密切的交际圈层内的生育观念

也会影响到生育决策[6]。政策干预一定程度会影响实际生育行为，一些国家地区通过的有关同居合法、

非婚生育子女等政策均对生育率起到刺激作[7]。同时，政府提供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会更明显。调查

发现在缺乏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女性在平衡生育及工作时必然会存在困难[8]。除此之外，生育保障、婚

姻法律以及社会福利的完善均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女性个人意愿也会影响行为。学者运用计划行为理

论探究女性生育意愿时发现个人的行为态度比主观规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9]。 

2.2. 生育意愿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婴幼儿照护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除了与婴幼儿成长相关的服务，还包括对婴幼儿家庭提供帮助

和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可以减轻女性的养育压力，避免生育率降低导致人口红利消失[10]。然而研究发

现当前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严重失衡，公共托育服务协同作用有限[11]，并且托育存在入托难、托育

贵、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政策保障体系也尚待进一步完善[12]。 
学术界对婴幼儿照护服务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家庭支持、公共支持、时间以及经济支

持等方面。学者研究发现祖辈为婴幼儿照护提供支持对于生育意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效用还体现

在父亲参与照护之中[13]。同时公共托育服务的完善对于生育也具有激励作用。调查显示北欧国家生育意

愿最高的是职场女性，完善的托育服务使得她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14]。在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

育意愿中也发现如果能从家庭和社会得到更多的育儿时间支持，她们的生育意愿会显著提高[15]。 
新的人口政策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完善对于生育激励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目前已有研究者探讨

婴幼儿照护服务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但更多关注托育服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据此提出的政策意见

也较为局限，亟需进一步的全面系统的探讨。此外，鲜少有研究者关注 20~29 岁处于生育旺盛期育龄女

性的生育意愿，更缺乏从这一主体视角出发探究当前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供给现状以及需求情况。基于此，

在“三孩政策”下，探讨婴幼儿照护服务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很现实的意义，不仅能够有针

对性的完善婴幼儿照护体系建设，更能促进人口红利的可持续。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作为调查地，20~29 岁处于生育旺盛期的未婚育龄女性无论从生育

潜力还是身体素质方面都是生育的主力军，因此本研究从榆次区随机选取 20~29 岁的未婚育龄女性展开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9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7%。 

3.2. 理论框架 

ERG 需求层次理论的三个维度与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内容之间存在相通之处。本文将 ERG 需求层次

理论与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晋中市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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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有关婴幼儿照护服务建设的具体内容相结合构建分析框架。 
ERG 需求层次理论强调人存在三种核心的需要，生存的需要、相互关系的需要以及成长发展的需要，

这三层需要并非一种刚性的阶梯式上升结构，当个体的某一高层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之后，其对于较低

层次需求满足的意愿会更加强烈，即“受挫–回归”思想。在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具体内容上，《通知》

中详细介绍了包括托育服务、婴幼儿服务设施以及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等方面在内的具体方案。在充分

理解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 ERG 需求层次理论的内涵，本研究建立了如下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ant care services based on ERG theory 
图 1. 基于 ERG 理论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分析框架 

 

如图所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第一，安全性支持，主要包括与母婴健康相关的一系列服

务，与母婴的基本生存需要息息相关；第二，关系性支持，通过为女性提供充足的产假以及津贴和住房

等方面的保障，在减轻其育儿压力的同时使其获得社会地位以及尊重等需要的满足；第三，成长性支持，

通过向婴幼儿家庭提供托育以及科学育儿等在内的服务，在更新婴幼儿家庭育儿观念的基础上又能推动

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以期实现自我发展。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生育意愿及人群差异 

通过对各变量进行赋值，得到 290 份有效样本中的总体生育意愿水平。总体来看，未婚育龄女性的

生育意愿并不高，仅有 48%的女性具有生育意愿。在理想子女数量上，8.6%的女性明确不愿意有子女，

33.8%的女性只希望生育一个子女，大多数女性(50.7%)倾向于生育两个子女，只有 6.9%的女性选择生育

三个子女，具体如下表 1。 
 
Table 1.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表 1. 生育意愿及理想子女数的总体分布情况 

人口学变量  百分比(%) 

生育意愿 
生 47.9 

不生 52.1 

理想子女数 

无子女 8.6 

1 个 33.8 

2 个 50.7 

3 个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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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前未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并且大部分女性理想的子女数为 2 个，即便“三孩”

政策出台，政策效果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在对样本女性的调研中发现其生育意愿存在人群差异，具体如下表所示： 

 
Table 2. Population difference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2. 生育意愿的人群差异分析 

人口学变量  生(%) 不生(%) P 值 

户籍 
城市 19.7 33.8 

0.046 
农村 28.3 18.3 

年龄 
20~24 岁 21 42.1 

0.001 
25~29 岁 26.9 10 

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1.4 0 

0.079 

高中 4.1 0 

大专 14.1 6.9 

本科 16.9 28.3 

硕士及以上 11.4 16.9 

月平均收入 

0~3265 元 6.9 32.4 

<0.001 3265~8164 元 26.9 18.3 

8164 元以上 14.1 1.4 
 

根据卡方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育龄女性的户籍、年龄以及月平均收入水平对于生育意愿具有显著

的影响(p < 0.05)，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如表 2 所示，相较于城市，农村育龄女性的生

育意愿偏高(28.3%)。其次，生育意愿会随着女性年龄的提升而显著提高，有 26.9%的处于 25~29 岁的女

性有生育意愿，没有生育意愿的仅占 10%。最后，本研究参考最新数据，以榆次区 2021 年人均月收入水

平为下限，以人均月收入水平的 2.5 倍为上限，设置了月平均收入的三个水平，通过结果可以发现大部

分女性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区间。其中，月平均收入水平的上升会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处于中高收入

水平女性的生育意愿均高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女性，分别占比 26.9%和 14.1%，低收入水平的女性中愿意

生育的仅占 6.9%。 

4.2. 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供需情况 

本研究主要从安全性支持、关系性支持以及成长性支持三方面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现状展开分析。安

全性支持包括母婴设施、免疫接种、安全防护、医疗保健设施以及膳食营养在内的最基本的健康需要。

关系型支持主要为产假、生育津贴、育儿补贴以及就业和住房保障等事关育龄女性在工作及社会交往中

获得尊严和认同的需求。成长性支持关注母婴的成长和发展，包括幼儿活动设施、亲子活动、家庭课堂

以及各类育儿模式。 

4.2.1. 安全性支持：母婴保健支持服务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 
根据图2所示，在五个服务项目中，母婴设施和免疫接种的获得超出期待，分别达到了71.8%和80.7%，

但安全防护、医疗保健设施以及膳食营养三方面都体现出较大的供不应求状况。其中医疗保健设施供需

差距最大，有 77.3%的女性希望得到服务，但实际只有 25.4%的女性获得了医疗保健支持。其次为安全防

护，仅有 35.4%的女性享有此服务，远不及期待值 55.8%。膳食营养的供需间差距也达到了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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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expectation and access to infant care 
图 2. 婴幼儿照护的期待和获得情况分布 

4.2.2. 关系性支持：就业保障和住房保障方面有待改善 
在生育保障中，有 90.1%的女性能够享有产假，88.7%的女性能够享有生育津贴，远远超出预期。育

儿津贴虽然没有达到期待值(83.7%)，但也有 77.2%的女性享受此服务，情况乐观。然而在就业保障和住

房保障中体现出较大差距，尤其是就业保障，85.6%的女性期待能够得到，可实际能够得到该服务的仅有

31.65%的女性，住房保障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仅有 29.1%的女性能够获得此服务，激励作用有限。 

4.2.3. 成长性支持：重视公立及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 
在成长性支持方面，幼儿活动设施基本能够满足需求，亲子活动的获得情况良好(50.1%)，但育龄女

性对其期待值并不高(24.5%)。家庭课堂存在较大供需差距，仅有 14.1%的育龄女性能够享有此类服务。

在事关婴幼儿成长的托育服务中，可以看到家庭祖辈照护的获得率还是很高的(84.5%)，但实际期待率仅

有 66.2%，育龄女性更期待能够获得公立性托育机构的服务(90.8%)，但实际只有 11.3%的女性能够享有，

更多的育龄女性所能选择的依旧是私立性托育机构(92.1%)，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发展也比较滞后，仅有

16.9%的育龄女性能够享有该类服务。 

4.2.4. 婴幼儿照护服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情况 
为进一步探究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偏低的原因，本研究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婴幼儿照

护服务支持中的生育支持、保健支持、育儿支持作为自变量，女性的户籍、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

平等作为控制变量，对数据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后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fant care suppor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3. 婴幼儿照护支持对生育意愿影响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生育意愿 

控制变量 

户籍 0.211 (1.234) 

年龄 0.234*** (0.775) 

受教育水平 0.236 (0.781) 

月平均工资 0.145** (0.878) 

安全性支持 

母婴设施 0.085 (1.155) 

免疫接种 0.042 (0.960) 

安全防护 0.245 (1.267) 

医疗保健设施 0.077** (0.869) 

膳食营养 0.047 (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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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关系性支持 

产假 0.157*** (0.869) 

生育津贴 0.349*** (0.792) 

育儿补贴 0.247*** (0.603) 

就业保障 0.389*** (0.520) 

住房保障 0.783 (0.641) 

成长性支持 

活动设施 0.095 (1.105) 

亲子活动 0.113 (1.258) 

家庭照护 0.187 (1.407) 

家庭课堂 0.216** (0.731) 

公立普惠性托育机构 0.227*** (0.797) 

注：**、***分别代表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3，回归结果显示三种支持中分别有部分因素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安全性支持方面，

仅有医疗保健设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影响(p < 0.05)，其余方面并未产生显著影响(p > 0.05)。在

关系性支持中，产假、生育津贴、育儿补贴以及就业保障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p < 0.05)，住房保

障的提供不会产生显著影响(p > 0.05)。在成长性支持方面，家庭课堂和公立普惠性托育机构对于生育意

愿会产生显著的影响(p < 0.05)，包括活动设施、亲子活动以及家庭照护在内服务的提供对生育意愿不会

产生显著影响(p > 0.05)。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新的人口政策下，提供满足育龄女性需求的婴幼儿照护政策将极大地影响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

积极生育政策的实施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目标。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共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育龄女性的理想子女数普遍集中在两个，整体生育意愿不高，同时存在年龄、户籍、月平均

收入方面的人群差异，来自农村、年龄偏大、处于中高收入的育龄女性更有生育的意愿。 
其次，在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供需方面，在部分方面存在供不应求的局面。保健支持方面，安全防护、

医疗保健设施以及膳食营养三方面供需严重不匹配；生育支持方面，虽然产假、生育津贴以及育儿津贴

基本上可以满足女性期待，但工作保障以及住房保障方面依旧亟需完善；育儿支持方面，公立普惠性的

托育机构较少，难以同育龄女性的期待相匹配。 
最后，在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方面，三种支持下分别有部分服务会对生育意愿产

生显著的影响。事关母婴健康安全的医疗保健设施、与经济成本息息相关的产假、育儿津贴以及就业保

障等以及直接影响婴幼儿成长的家长课堂和公立普惠型托育机构均会对生育意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5.2. 建议 

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下，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刻不容

缓。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对于完善婴幼儿照护支持、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有以下几方面建议。 
第一，客观对待生育意愿低迷的现实，努力缩小不同群体间差异。生育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对我

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应充分考虑到生育意愿低迷的现实，

将重点放在如何激发生育意愿上面来。可以由各地政府组织，与专业机构合作，定期针对生育意愿及原

因进行调查，根据结果进一步出台针对性政策，方能解决最现实的问题。本研究发现不同群体的育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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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探究并努力缩小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差异，

对不同户籍、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的育龄女性分别从思想或实际生活进行不同的指导，以促进总和

生育率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第二，减轻育龄女性生育的经济压力，降低生育成本。研究发现经济水平一直是阻碍女性生育的重

要原因，生育以及养育成本过高使得具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为此，应积极探索生育友好

型社会的建立，在个人所得税税收方面针对育儿女性及其家庭施行优惠政策，减轻负担。同时，生育津

贴、育儿补贴等经济类配套措施应当确保实施，尤其是尚未普及的育儿补贴政策，各地政府可针对育龄

女性出台发放育儿补贴的政策，也可以通过对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后由企业提供，津贴水平应以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相关，以降低生育成本。 
第三，健全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工作和住房权益。当前生育保险主要为育龄女性提供产假和生育津

贴等服务，但覆盖率仍然有限，因此应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对于未给员工提供生育保险的企业

进行惩罚并制定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保障女性员工权益。同时，陪产假以及育儿假也应当纳入政府

的议事日程，使得育龄女性及其家庭有充分的时间照料孩子，假期长短可根据育儿数量制定，在这期间

的生育津贴应都由生育保险予以支付。最后，鼓励企业为育龄女性提供弹性工作制，并保障其在生育期

间的就业权益，政府也应对生育一个以及多个子女的育儿家庭提供各类住房优惠措施，以减轻住房压力。 
第四，关注母婴成长，完善各类设施以及公立托育机构。政府应当在城市规划中将婴幼儿活动设施

纳入其中，并设置各类确保其安全的防护设施，根据街区规划完善各类医疗设施设备，加大对这类医疗

机构的资金投入，确保市内拥有技术完备的儿童医院或在医院设置儿科。此外，完善公立普惠性托育机

构的建设，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托育服务等方式建立普惠性的托育机构，鼓励社会力量以及慈善组织、用

人单位加入其中，社区可将托育机构与养老机构相结合，由具备自理能力和育儿经验的老人为家庭照顾

孩子，这样既能丰富老年人生活又能保证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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